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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五届会议 

第六委员会 

议程项目 159 

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 

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 

决议草案 A/C.6/55/L.6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

秘书长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条提出的说明 

  A. 决议草案内的要求 

1. 决议草案 A/C.6/55/L.6执行部分第 12和第 13段规定,大会将: 

 (a) 决定国际法委员会下一届会议将于 2001 年 4月 23日至 6月 1 日和 7月 12

日至 8月 10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  

 (b) 重申 1999年 12月 9日第 54/111 号决议第 11段中的请求 并强调需要实施

节省费用的措施 如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
1
第 639段所述的措施  

  B. 背景 

2. 2000 2001 两年期方案概算第 8 款 法律事务 列出了在日内瓦举行两届

为期 12周的会议 一届在 2000年 另一届在 2001 年  

3. 在此回顾 在通过决议草案 A/C.6/54/L.7/Rev.1 时 在 1999年向第六委员

会提交的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 A/C.6/54/L.21 中曾指出 举行分期会议

将会引起委员会主席和成员额外的旅费以及秘书处人员的额外旅费 大会在其

1999年 12月 23 日第 54/250 号决议中核可了 2000 2001 两年期预算 批准为

2000年的一届分期会议增拨 105 200美元  

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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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. 所提要求与 1998-2001年中期计划和 2000-2001两年期拟议的工作 
   安排的关系 

4. 大会的上述要求涉及下列活动:1998-2001 年中期计划方案 4(法律事务)的

次级方案 3(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和编纂)和方案 27 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

以及会议事务 ,以及 2000-2001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8款(法律事务)和第 2款(大

会事务和会议事务) 无须因为决议草案中所要求的活动而修改这些方案  

  D. 2000-2001两年期所需增拨经费 

5. 如果大会通过决议草案 A/C.6/55/L.6,则委员会将于 2001 年 4月 23日至 6

月 1日和 7月 12日至 8月 10日在日内瓦举行一届为期 12周的分期会议 举行

分期会议将会引起委员会主席和成员额外的旅费 ( 99 000美元) 以及秘书处人

员的额外旅费 (14 000美元)  

  E. 匀支的可能性 

6. 2000-2001 两年期方案概算中列有国际法委员会两届为期 12 周的会议 包

括 2000年的一届分期会议 的实质性服务费 但是其中没有开列 2001 召开另一

届分期会议所需的额外费用  

7. 关于会议事务费用,2000-2001 两年期方案概算中不但开列有会议日历上已

列入的会议经费,也开列了大会决定加开的会议的经费,但条件是会议的次数和

分配同前几年的会议时地分配办法相一致 因此预期无须为委员会增拨会议事务

费  

8. 2000 年举行的会议由于以下原因而有节省 两名成员住在日内瓦 因此无

需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 应发每日生活津贴额低于预算 出席人数少于预计数

2000年节省下的总数将全额抵销 2001 年出席分期会议的委员会成员和秘书处人

员的旅费 因此 无需因通过决议草案 A/C.6/55/L.6而增拨经费  

  F. 摘要 

9. 因此,如果大会通过决议草案 A/C.6/55/L.6,2000-2001两年期方案概算第 8

款(法律事务)下无需增拨经费  

 


